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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充實老人休閒活動中心內部設施設備，提供老人一個安全、舒適之 

休閒、聯誼、集會場所，落實社會福利服務品質及水準，倡導正當娛樂活動，

促進社會祥和。 

二、補助對象： 

（一）本縣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附設有社區長壽俱樂部者。 

（二）本縣立案之老人福利團體，且有專人負責保管設施設備者。 

三、補助項目及原則： 

（一）補助項目： 

室內運動、健身器材設備、康樂設備、休閒設備、辦公設備及器材維修費

等。(以健康促進、防鬱等相關健身器材為優先補助項目，按摩器材、攝影

機及照相機不予補助。)  

（二）補助原則： 

1.同一團體（單位）已核准補助相同之設施設備者，每隔三年始得再提出申

請；其中屬汰舊換新者，依財物標準分類所列最低使用年限規定，已達使

用年限且不堪使用者，始得再提出申請。 

2.每個團體（單位）每年度以一個案件為限，歷年累計達新臺幣四十萬元時

不再補助。   

四、補助基準： 

（一）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二）各項補助經費依經費概算表金額之實際支出數補助額度如下： 

1.經常門支出經費申請團體（單位）至少應編列百分之十以上之自籌款。 

2.資本門支出經費申請團體（單位）至少應編列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自籌款。

但配合本府政策或其他特殊原因且經本縣社會福利基金監督委員會審查通

過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應備文件及程序： 

（一）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1.補助申請書（附件一）。 



2.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期程）、地點、參與對

象（含人數）、方案內容及執行方式、預期目標、經費概算、經費來源、自

籌金額及預期效益等項（附件二）。  

3.最近二個月內之自籌款證明(如金融機構存款證明)。 

4.法人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書。 

5.組織章程影本。 

（二）申請程序： 

 1.申請團體（單位）應依老人福利類別擬具計畫書函送本府初核，由本府研

擬審查意見，依審查結果循行政程序核定；惟申請補助經費在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者，並應彙提本縣社會福利基金監督委員會審查。  

2.各申請案請於前年度十二月及當年度六月提出為原則，但資本門最晚應於

當年度六月底前提出，以利後續採購執行與結案。 

六、採購原則：依政府採購法暨相關規定輔導接受補助單位購置。 

七、接受補助團體（單位）應於所購置之財物適當地點標明「公益彩券盈餘補助 

」字樣，其補助之財物應編造財產目錄列管，並檢附支出原始憑證、設施設 

備照片、使用保管人名冊及存摺封面影本函報本府核銷撥款。 

八、經費來源：由本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款支應。 

九、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